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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 “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0年4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于2010年4月19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七名，董事陈

方和董事何希文因公在外未参与表决也未委托其他董事参与表决。会议参与表决

的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记名投

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6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睿龙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出让其所持有的云南玉龙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控股的云南玉龙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龙湾公司”）

自设立以来，其拟开发项目“昆明玉龙湾运动休闲主题社区”一直处于前期策划

阶段，玉龙湾公司尚未取得拟开发项目所涉及建设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目前尚无法确定项目实施计划，而项目所处区域的土地成本已出现大幅上升的状

况，使项目未来的投资前景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为了避免项目不确定性可能带

来的投资风险，我公司拟退出对“昆明玉龙湾运动休闲主题社区”的投资计划，

并将所持有的玉龙湾公司 65%的股权全部转让，转让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6500 万

元，转让方式为在云南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睿龙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出让其所持有的玉龙湾公司股权的具体情况，请投资者查阅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所做的《丽江玉龙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第 2010017 号公告）。本公司将根据玉龙

湾公司股权挂牌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相关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4月 20 日 

 

 


